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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讲求绩效”为重点改进各项财政工作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课题组  汪德华  刘琳 
 

 
    从今年的审计工作报告中，可以发现当前我国财政绩效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导致绩效低下
背后的体制机制原因。 
    审计工作报告在专题揭示中，主要指出了四个方面的财政绩效问题，即，关税收入入库不及
时、授权支付的范围不清晰、预算执行进度慢以及预算安排未考虑部门结转。关税收入入库不及

时，不仅仅是管理流程存在问题，更表明这部分资金被不当闲置。授权支付是国库集中支付的一

种有效形式，但缺乏相应标准、授权范围不清晰导致难以保证其管理绩效，且授权支出存在费用

高问题。预算执行进度慢以及部门结余结转资金问题，是近些年财政审计一直关注的重点。审计

监督已经推动了相关领域的制度改进，但从现状看还有待改进，也反映出背后体制机制问题的复

杂程度。 
    在审计工作报告的其他部分，揭示出的问题也多以绩效为主。包括决算中未按照新预算法要
求执行；地方债资金的使用管理上，绩效有待提高；预算安排的统筹协调还存在诸多问题，直接

影响财政资金的配置效率；一些领域制度规则需要加快完善；近些年力推的政府投资基金，其支

持企业产业发展的作用发挥不充分等。 
    从审计工作报告揭示出的问题及背后的体制机制原因来看，提升财政绩效是与国家治理现代
化进程密切相关的系统工程。审计工作报告提出了相关审计建议，如强化问责与公开，健全整改

机制；清理修订相关制度规定，加快推进改革，保障重大改革措施落地；优化财政资源配置，优

化支出结构，盘活存量、用好增量；缓解收支矛盾、防范财政风险等。这些建议是审计监督推动

各级政府由表及里“讲求绩效”的具体要求。 
    提升财政绩效，应由各级政府和部门担负主体责任。在财政管理实践中，我国近些年来一直
大力推行预算绩效管理制度。新预算法将“讲求绩效”确定为预算管理的五大原则之一，同时明

确了预算管理各个环节推进预算缋效管理的法律规定。在第 32 条有关预算编制总体要求部分，
提出要参考上一年“有关支出绩效评价结果”编制预算；各部门、各单位应当按照“绩效目标管

理等预算编制规定”，编制本部门、本单位预算草案。在第 49条，明确各级人大对预算执行情况
审查时，应包含“对执行年度预算、改进预算管理、提高预算绩效、加强预算监督等提出意见和

建议”。第 57 条明确提出“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应当对预算支出情况开展绩效评价”。第
79条关于人大对决算草案的审查规定中，明确要求对“支出政策实施情况和重点支出、重大投资
项目资金的使用及绩效情况”进行审查。落实新预算法相关规定，是以“讲求绩效”为重点改进

财政管理工作的重要抓手，将相关重点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公开透明，发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推

动，是提升财政绩效的有力保障。 


